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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 

114 年度「研商水土保持管理相關議題」第 1 次會議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 年 3 月 14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 時 

貳、地點：本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第一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本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李署長 （陳主任秘書

代理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劉  

肆、出（列）席者：（詳簽到簿） 

伍、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有關水庫減砂方案及敏感區位涉超限利用查處進度

檢討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請各機關持續清查處理違規土地，尚未達標機關，

請積極辦理。 

三、 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於「山坡地資訊管理系統」

詳實登載資訊，以利後續資料查詢，確保即時性及

正確性。 

四、 查復後應積極要求完成改正，請本部農村發展及水

土保持署(下稱農村水保署)按季追蹤執行進度及不

定期召開檢討會議，預計自115年起，逐年完成改正

20%，目標於120年前全部完成改正。 

案由二：有關「山坡地違規久懸未結案件」處理案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 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未結案件請持續積極辦理，

違規態樣屬山坡地超限利用者，同第一案於120年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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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完成改正，其餘一般違規案件則於116年底完成改

正，並將執行情形於「山坡地資訊管理系統」確實

填報，以利有效控管。 

三、 請農村水保署定期提本管理會議報告，以根據實際

情況滾動檢討改善措施，相關成效則納入年度山坡

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績效考核參考，以提升山坡地

違規案件查處進度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山坡地範圍未經申請而擅自開發，涉及違反水土保持

法之後續處理原則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於山坡地範圍內未經申請而擅自開發之違規行為，

除依水土保持法第33條處以罰鍰外，應要求水土保

持義務人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必要之水土保持

處理與維護，以減免災害。 

二、 為避免藉由投機行為達到「違規使用」目的，違規

工作物，應依水土保持法第23條第2項規定，由主管

機關強制拆除及清除，或依同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

1項規定，限期及指定水土保持義務人自行拆除或清

除，並注意執行時之安全防護，不得經水土保持相

關專業技師簽證安全無虞而予保留。如屬程序違規

且可輔導合法化者，水土保持義務人應於前開期限

屆滿前，依同法第12條規定擬具水土保持計畫，經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；未能審核通

過者，仍應回歸同法第23條第2項或同法施行細則第

31條第1項規定辦理，積極拆除及清除。 

三、 請農村水保署依前開決議修正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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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97年4月9日農水保字第0971850525號函釋或重

新規定，並研擬處理原則流程圖，以供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實務參考。 

案由二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 3 條、第 19 條修正草

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本案經討論原則通過，內容修正如下： 

(一) 第3條：調降「整坡作業」適用面積為1公頃以

下，並增訂「修建步道」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

適用其規模為「路基寬度未滿四公尺，且開挖

整地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。」。 

(二) 第19條：增訂滯洪及沉砂等設施量體變更及免

辦變更設計規定。 

二、 請農村水保署依討論結果辦理，並參考本部法制處

所提法制體例及文字意見，修正相關條文內容，續

辦法制作業。 

三、 本案修正發布後，配合修正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

辦法書、表、格式。 

四、 另臺北市政府所提「修建步道」行為，因其構造或

工法而未涉及其他開挖整地，涉及水土保持部分，

因個案情節有別，建請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第1項第

4款之其他開挖整地規定，本權責認處。 

案由三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書、表、格式修正草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推動淨零減碳及設施生態友善化為世界趨勢，故水

土保持計畫之規劃設計，朝向淨零減碳及環境友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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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之方向，獲高度共識；惟水土保持計畫為法定

書件，涉及審查、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責任及違規裁

罰，相關措施內容，宜循序推動，故請先審慎評估

於水土保持設施項目、數量及總工程造價章節，增

修「水土保持計畫碳排放量檢核」，並蒐集彙整農村

水保署水土保持工程個案碳排量檢核表等相關指標

項目及內容，另行研商處理，如有具體成果，再提

會討論，以求周全。 

二、 其他內容請農村水保署依討論結果修正後，續辦法

制作業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 

決  定：以去年度新北市山陀兒颱風為例，考量近年氣候變

遷短延時降雨強度增加造成北海岸災害頻傳，水土

保持計畫審查有關降雨強度及滯洪量推估公式，是

否考量調整或得以個案審查加強控管。(新北市政府) 

回  應： 

一、 近年來氣候變遷對環境的影響加劇，極端強降雨事

件現象頻繁，農村水保署已自111年起為分4年辦理

北、中、南、東及外島蒐集降雨資料進行不同降雨

延時之研析探討，提升估算參據之準確性及應用，

俟完成檢討研析後，納入修訂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中

降雨強度估算方法之參據。 

二、 現行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16條第2項已規定，平均降

雨量應採就近符合計畫區降雨特性15年以上雨量資

料；故個案審核時，可依前開規定將相關資料，納

入評估分析，以加強安全。 

捌、散會：(下午 4 時 50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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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相關機關書面意見 

一、 農業部法制處 

有關討論事項二，請依法制體例調整相關文字。 

二、 苗栗縣政府 

(一)本次問題可以就水土保持法與其相關辦法及實務

操作面討論，在討論前，大家對於違規工作物的定

義是否一致?查水土保持法、歷年署裡所作解釋函

及相關訴願決定，違規工作物定義彙整歸納如下: 

1.屬土地定著物且非建築法所稱建築物(含雜

項工作物)或其他法令所主管之工作物(如堆

積土石方、農業設施…等) 

2.有礙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設施或有危

害水土保持之設施。 

(二)進一步討論違規後限期改正的目的，限期改正之目

的是要求水土保持義務人在「一定期間內依指定事

項實施水土保持維護與處理，確保坡地水土保持安

全並回復水土資源安定狀態」。違規後所實施水土

保持維護與處理是要讓違規開發更往下一階段土

地利用行為?還是實施最小程度的水土保持維護與

處理，類似讓本次違規開發往後退一階段的概念，

讓該土地充分休息回復生機呢?這是個值得思考的

問題。查水土保持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後段:「主

管機關應令其停工，得沒入其設施及所使用之機具，

強制拆除及清除其工作物，所需費用，由經營人、

使用人或所有人負擔，並自第一次處罰之日起兩年

內，暫停該地之開發申請」， 要求拆除工作物大家

應該都有概念，但如處分暫停開發申請，也是可以

使違規開發行為付出鉅大的成本以及不利影響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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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讓違規土地達到實質上的休息。 

(三)另外會議資料內容所提拆除工作物如涉及開挖整

地則應擬具受理其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保持

申報書部分，就程序上是否可行，也值得思考，查

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 10 條(程序駁回)第

1 項第 7 款規定：「水土保持申請書件有下列情形

之一，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，並通知水土保持義務

人及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：七、申請開發之土地，

因有違反本法規定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實施水土

保持處理，屆期未實施或實施仍不合水土保持技術

規範者。」，即拆除工作物如為改正事項，則在違規

案未完成限期改正前是否可受理水土保持申請書

件?不無疑慮。 

(四)承前說明，如假設並無審監辦法第 10 條程序駁回

疑慮，水土保持計畫仍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，

則拆除工作物是否以水土保持主管機關為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受理，並應確認其開發目的、計畫範圍、

開發面積及土地使用合法的正確性。本次討論的議

題樣態，先不論直接受理後，會不會造成長久以來

所建立起的行政方式慣性是否打破?假設當下的限

期改正依說明簡略為：「違規所產生的擋土牆，屬

違規工作物，如拆除有涉及公共安全或立即性危險

得以暫時保留，拆除後所需整地請依水土保持法第 

12 條規定提送水土保持計畫送核後執行」，如果真

的提送到核定，申請施工許可證，這個期程是能被

預估的嗎，水土保持計畫提送一定會走到核定嗎，

又限期改正的時效性及實施項目內容，因應水土保

持計畫審查過程將可能產生許多不確定性!!這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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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討論。 

三、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 

(一)本會認為山坡地強制拆除或清除全部或一部之工

作物，如擋土設施，技術實務上，仍應考量拆除方

式是否安全、拆除後邊坡之穩定性及修坡方式、現

地挖填土方處理、裸露邊坡恢復植生及廢棄物清除

等基礎議題；進一步，可再考量是否因應拆除行為

增設臨時性防災性措施，惟仍應符合水土保持法施

行細則第 28 條(改正程序及處理原則)規定。 

(二)至於，水土保持義務人有意願補辦合法，且經檢討

法規屬可辦合法類型，循程序向目的事業提出申請，

並擬具水土保持申請書件乙節，本會敬表支持。 

(三)另，水土保持義務人無意願或無法補辦合法之違規

工作物類型，應以強制拆除或清除工作物為原則，

本會無意見。惟是否所有「工作物」均依水土保持

法強制拆除或清除?又僅依歷年解釋函(99-13、

100-15 及 103-20)縮限界定於「有礙實施水土保持

處理與維護之設施」或「有危害水土保持之設施」?

建議可再釐清。 

(四)爰前，又以常見之山坡地違規案件設置之擋土牆，

如認屬上述「工作物」定義，依水保法第 23 條 2 項

指定強制拆除或清除，實務上均可能涉及開挖整地，

則是否擬具水土保持申請書件?本會意見如下： 

1. 行政處罰是否可續依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擬

具水土保持申請書件送核!? 

2.如可擬具水土保持申請書件送核，應由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受理，是否以水土保持主管機

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!?又是否應由土地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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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管制單位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後轉送

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核。 

3.所擬具之水土保持申請書件，是否適用所有

審監辦法內規定之程序、監督管理及書表格

式規定? 

4.因應個案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審議過程，可能

涉及增設永久或臨時性水土保持設施，相關

改正事項，是否仍尚符合水土保持法施行細

則第 28 條(改正程序及處理原則)規定。 

(五)有關強制拆除或清除擋土設施如涉及挖填整地，則

其施工方式、改善過程確實應受規範及監督，施工

各階段所實施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，除應符合水

土保持技術規範要求外，藉由要求水土保持專業技

師參與規劃設計、監造及簽證負責，以確保改正成

果及水土保持安全，本會敬表支持，另建議或可依

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(強制拆除或清除之

程序)增訂指定水土保持義務人強制拆除或清除其

工作物時，應提出因應拆除行為所實施之水土保持

處理與維護書圖，並規定相關書件內容(類似緊急

防災計畫)，或較為簡便、迅速。 

四、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

(一)貴部修正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，於開

發種類增列「修建步道」，其認定規模為「路基寬度

未滿三公尺，且開挖整地面積未滿二千平方公尺」

1 項，本署敬表支持。 

(二)國家公園以生態保育為重要核心目標之一，園區步

道仍需兼具民眾休閒遊憩需求，步道損壞後，各國

家（自然）公園管理處仍有修復步道通行時間壓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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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公園步道損壞後著重以現地材料配合現況修

復，屬規模較小或影響環境輕微之作業，故國家公

園既有步道改善或維護，建議參照改制前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(下稱農業部)106 年 8 月 3 日農水保字第 

1061858095 號令所示，無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第 1 

項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之適用，免擬具水土保持計

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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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度「研商水土保持管理相關議題」第 1次會議 

簽到簿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4 年 3 月 14 日(星期五)下午 2 時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署第一會議室及視訊 

參、主持人：李署長  

 

肆、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 紀錄：劉  

出席委員 簽名處 

單位(機關) 職稱 姓名 姓  名 

國立中興大學  詹  (請假) 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許  
 

中原大學  張  
 

臺灣省水土保持技

師公會 
 魏  

 

出列席單位 簽名處 

單位 職稱 姓名 姓  名 

國防部    

經濟部    

原住民族委員會 科員 謝  
 

內政部   (請假) 

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  (請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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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 公路局正工程司 汪  
 

交通部觀光署 科長 高  
 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科長 吳  
 

農業部法制處 專員 陳  
 

農業部林業及自然

保育署 
科長 于  

 

臺北市政府 股長 李  
 

臺北市政府 專門委員 梁  
 

新北市政府 技士 邱  
 

新北市政府 股長 袁  
 

桃園市政府 科長 葛  
 

臺中市政府 科長 陳  
 

臺南市政府 副工程司 曾  
 

高雄市政府 股長 許  
 

基隆市政府 技正 柯  
 

新竹縣政府 科長 潘  

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政府 曾  
 

新竹市政府 專員 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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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科長 葉  
 

彰化縣政府 科長 吳  

彰化縣政府 技士 洪  
 

南投縣政府 技士 沈  

南投縣政府 科長 蔡  
 

雲林縣政府 技正 林  
 

雲林縣政府 科長 曾  
 

嘉義縣政府 技士 廖  
 

嘉義縣政府 臨時人員 田  
 

嘉義市政府 技士 郭  
 

屏東縣政府 技佐 林  
 

宜蘭縣政府 科長 陳  
 

花蓮縣政府 約僱 楊  

花蓮縣政府 技士 何  
 

臺東縣政府 科員 陳  
 

金門縣政府 技士 陳  

連江縣政府 約用人員 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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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水土保持

技師公會全國聯合

會 

法規委員會 

主任委員 
魏  

 

中華民國土木技師

公會全國聯合會 
   

中華民國水利技師

公會全國聯合會 
   

中華民國大地工程

技師公會 
中部辦事處副處長 張  

 

農村規劃組 工程員 林  

保育治理組 科長 顏  

減災監測組   (請假) 

秘書室 科長 錢  
 

臺北分署 工程員 王  

臺中分署 科長 劉  

南投分署 副工程司 陳  
 

臺南分署 工程員 張  
 

臺東分署 科長 鍾庫  
 

臺東分署 工程員 陳  
 

花蓮分署 副工程司 潘  
 

坡地管理組 組長 鐘  
 

坡地管理組 科長 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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坡地管理組 科長 游  
 

坡地管理組 正工程司 劉  

坡地管理組 正工程司 黃  
 

坡地管理組 副工程司 劉  
 

坡地管理組 工程員 陳  
 

 

 






